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3), 118-123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39  

文章引用: 陈轩.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路径[J]. 教育进展, 2024, 14(3): 118-123.  
DOI: 10.12677/ae.2024.143339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

与创新路径 
——基于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文本分析 

陈  轩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24年2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6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13日 

 
 

 
摘  要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不断改革更新，愈发成熟，但制度建设本身依然存在问题，不够完备。因此，

本文基于以生为本的理念，立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三次文本内容的变化分析，追踪

探索了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方面、在保障学生合法权益方面、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方面的改革历程，并提出了创新思路：突出学生主体，强化服务理念和更加注重学生自我管理；

继续完善学生权益，构建完整的体系化的制度保障；进一步优化学生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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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student affairs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stantly re-
formed and update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tself 
still has problems and is not complete enough. Therefo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u-
dent-orien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changes in the text content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udents in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ces and explores the 
reform history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tudents’ af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emphasizing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the students,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and promoting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new innovative ideas: highlight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ents, reinforcing 
the concept of service and more focus on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continue to improve stu-
dent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build a complete systematic system protection; further optimize 
students’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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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理配置高校资源，从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

要组织活动[1]。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在相应地进行改革和创新，而这些发展最

直接的体现在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变迁和改革发展之中。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事务管

理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全面建设再到不断完善的时期[2]。从建国初期零星出台关于学生入学、毕业、学

籍、学制等各种问题的规定；到 1990 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

建立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以及后来于 2005 年和 2017 年对 1990 年版本的《规定》的两次修订，更新完备

了学生管理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其中，《规定》历经的三个

制度文本对于构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体系，指导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尽管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不断改进成熟，但其依然存在着制度建设本身不够完备，管理理念

未能满足管理实际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制度与具体的管理实践不符等种种问题和不足之处。为此，本文

试图基于以生为本的理念，立足于对《规定》三次文本内容的变化分析，追踪探索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

理制度的改革之路，把握其主要特征和基本经验，希望对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创新提供有意义的新思路。 

2. 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内涵和基本观点 

“以生为本”的理念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延申和具体应用[3]，是以人本主

义为发源，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活动中拓展的产物。生本理念最初由学者郭思乐在其著作《教育走向生本》

中提出并得到了广泛推崇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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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内涵 

“以生为本”，顾名思义，也就是在教育活动中明确地以学生作为根本，董泽芳指出要把学生看作

学校的生存之本和发展之本，大学的改革发展关键在于学生[4]，学生在学校发展以及教育活动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郭思乐教授也在著作中提到，“真正认识和把握学生这个本体，把一切为了学生作为教

育价值原则”[5]。所以说，“以生为本”即把学生作为教育的本体和根本，充分认识学生，高度尊重学

生，一切为了学生，全面发展学生，生本理念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 

2.2. 以生为本理念的基本观点 

“以生为本”的理念作为人本主义的继承和延申，具体于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的工作而言，“以

生为本”代表着要立足于学生，着眼于学生，服务于学生。其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2.2.1. 立足于学生，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要能够做到一切管理工作都要基于学生这一主体，基于以学生为本位这一逻辑起

点，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在学生管理中服务学生，同时也要激发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

意识和思想。 

2.2.2. 着眼于学生，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所谓“以学生为本”就要以学生的需要和权益为根本，学生管理必须要为了学生的权益而进行[6]。

在实际的学生管理工作中把学生的利益摆到首要的位置，规范管理程序，构建管理体系，合法有力地保

障学生权益。 

2.2.3. 服务于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应与教育教学活动相辅相成，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目光长远。学生管理制度要

能够充分实现学生的价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 

自 1990 年出台了第一版《规定》以来，《规定》又经历了 2005 年和 2017 年两次修订，形成了三个

版本的制度文本，以下基于以生为本的指导理念和对三个版本《规定》的文本分析，探究我国高校学生

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变化。 

3.1. 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方面 

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活动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是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所必须遵循的一点。2017
年版的《规定》相较于 1990 年和 2005 年版本的规定更加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增添多条规定细化

落实高校如何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一方面，三个版本的《规定》均指出规定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学生，学生管理制度是为了服务于学生。另一方面，在 2017 版《规定》第三条中由 1990 年

“做好教育和管理工作[7]”发展为 2005 年“不断提高管理水平[8]”到 2017 年“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

平”的论述，可见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越来越注重为学生服务，强调服务理念也就是对学生主体的尊

重。此外，在 2017 年《规定》第一章总则中单独增加了第五条“实施学生管理，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

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9]。学生管理不仅仅是对学生管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

在第四章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中，2017 年版《规定》新增“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代表大会制度，为学

生会、研究生会等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支持其在学生管理中发挥作用”，并且在宿舍管理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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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往两个版本只强调学生应遵循宿舍管理规定，到增加“鼓励和支持学生通过制定公约，实施自我管

理”。这些规定的变化体现了高等学校要为学生的自我管理提供和创造条件，激发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

服务的主动性，从而保证学生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主体地位[10]。 

3.2. 在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方面 

以学生为本位，还是要着眼于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方面，而 2017 年版《规定》于学生合法权益的保

障上的改革变化是为一大亮点。首先，于数量上 2017 版《规定》中赋予的学生权利相较于前两版《规定》

有了进一步的增加。相较于 1990 年版《规定》仅仅赋予学生 7 项权利，2015 年版《规定》赋予学生 20
项权利，2017 年版的《规定》又新增了 4 项学生权利，分别为：第六条获得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的权利；

第六条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第三十二条申请提前毕业的权力；第六十五条学生可以向学校

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投诉的权利[11]。2017 年《规定》更加完备了学生的权力，保障学生的公平受

益权，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学生的学习选择权，申诉救济权等等。学

生管理制度越来越重视学生所享有的权利范围，授予学生更多的合法权利，从而使得学生能够依法保障

自身的权益。 
其次，于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申诉程序上来说，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愈发完善。从 1990 年版《规定》

并未明确规定学生有对学校处理或处分有申诉的权利，到 2005 年版《规定》中要求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委

员会，并对学生申诉的时间和具体程序有了较为明确的制度，再到 2017 年版《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学生

的申诉救济权，具体表现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的问题由“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

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扩展为“受理学生对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增加学生申诉

处理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延长学生申诉的时间等。《规定》对于学生申诉的程序逐渐清晰明确，使学生

的申诉救济权能够最大程度的得以发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不仅

在实体上扩大学生权力的范围，不断地赋予学生更多的合法权利，还在程序上完善对学生权利实现的保

护制度，完善学生的申诉救济程序[12]。 

3.3. 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 

学生管理制度要把学生作为本位，把学生放在核心的位置，就应该摒弃对学生局限化、约束化的规

定，而是把全面、自由、和谐地发展学生作为要旨，三版《规定》皆在第一条就提出制定本规定的目的

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 2017 年版的《规定》相较于前两个版本在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上有了更明确、细化的规定，包括更加突出诚信教育和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一方面，诚信教育关乎学生品行的培养，对于诚信教育，2017 版《规定》特别指出：“学位论文、

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

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以适当方式记录学生学业、学术、品行等方面的诚信信息，建立对失

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9]，更加强调了学生应坚决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对于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德育

培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不仅关系着学生的学业，更关乎学生的良好品行的养成。另一方面，2017
版《规定》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当中，努力为学生的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包括第十七条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的经历可以折算成学分计入学业成绩中，第二十一条休学创业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

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应当优先考虑等等。学生管理制度鼓励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当

中，让所有学生能够得到充分且全面的发展，这种弹性学制和折算学分制度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利用制度为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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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 

三版《规定》至 2017 年经历了不断地改进、更新和发展，而如今的我们不能够固步自封，更应该结

合学校管理实践，更新学生管理理念，分析当下学生管理制度的不足之处，为管理制度提出有价值的建

议，在以生为本的理念下找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 

4.1. 突出学生主体，强化服务理念和更加注重学生自我管理 

最新版的《规定》在学生管理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良和进步，一方面，在学生的学籍管理上给予了

学生更大程度的权益保障，如承认跨校修读专业成绩、参加创新创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的学分转换。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各个学校的学分制度标准不一致、规范化程度不够，导致学分转换的实际操作困难，

学生管理制度应当立足于实际情况关注到学生的需求，强化制度的服务理念，完善制度保障，例如可以

通过设立激励性基金，汇集整合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机构之间的合理诉求[14]，制定更加规范化

的标准，促进学生的学分灵活转换。 
另一方面，学生管理制度更加重视和支持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学校和学

生之间的微妙关系，高效的自主管理程度与学生对校园事务的参与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两者也存在一

定的竞争博弈关系[14]。制度鼓励高校成立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学生指定公约等，也应当出台相应的配套

措施以保证此类学生自治组织的发展，并要求学校完善保护学生权利的听证制度、监督制度、信息公开

制度等保护机制，确保学生自治组织的有效运行。 

4.2. 继续完善学生权益，构建完整的体系化的制度保障 

三版的《规定》不断对学生权利的保障进行了完善，但仍需更加完整全面的、系统化的制度保障。

在《规定》中多次出现“具体办法由学校规定”的字眼，高校可以设定大学章程保护学生的权益，而大

学章程是否合理、如何实行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的明确。应完善大学章程的监督制度，确保大学章程实际

有效的保护了学生的权利、制定了切实可靠的学生权益保障程序，真正的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好

大学生的权利保护顶层设计[15]。对于学生申诉救济权的保障，目前的规定依旧有补充细化的地方。如支

持高校设立辅助学生申诉的校内组织，帮助学生了解申诉的具体规定和程序，以保证学生的申诉救济权

得以有效地发挥；明确申诉处理委员会各方代表的构成比例，防止学生代表丧失话语权，使申诉处理委

员会的成员设置更加科学；将学生的校外申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结合，拓宽学生的法律救济渠道，

保障司法成为学生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12]。 

4.3. 进一步优化学生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规定》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更加多元化、全面化的发展，在制度层面给予了学生创新创业支持和诚

信教育的保障，但规定较为概括，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创新创业方面，除了对学生的学分计算

和转专业方面制定相关的制度提供支持，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提供资金上的资助和经验上的指导，

并对学生休学创业的标准进行设定，让学校对其创业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考证，以防止盲目跟风创业[14]。
在诚信教育方面，不仅要对学生的学术不诚信行为给予处分，还要能够出台相应的制度有效的遏制学生

失信行为的发生，在源头切断往往比事后处分更有意义。 

5. 结语 

三版《规定》不断推进着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然而这并不是学生管理制度的终

点，学生管理制度的进步仍然需要我们根据高校学生管理的实际情况、学生管理制度中原有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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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创新路径，做到因势而新。 

参考文献 
[1] 储祖旺, 蒋洪池.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念的演变与本土化[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 30(2): 86-90. 

[2] 左晶晶, 段鑫星.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演变逻辑[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39(12): 14-20. 

[3] 王学海. “以生为本”理念与高校学籍管理改革[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6-10. 

[4] 董泽芳. “以生为本”是大学办学的第一理念[J]. 中国高等教育, 2002(12): 32-33. 

[5] 郭思乐. 教育走向生本[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35. 

[6] 戴聚坤.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以生为本”的视角[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07. 

[7] 国家教育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Z]. 1990. 

[8]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Z]. 2005. 

[9]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Z]. 2017. 

[10] 陈晓斌. 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因势而新[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10): 52-55. 

[11] 段斌斌.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历程及其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8): 102-106. 

[12] 万宝凤. 论高校学生权利的保障——兼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7, 30(4): 
109-112. 

[13] 任莉星. 教育、管理、服务: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内涵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0, 38(1): 8-12. 

[14] 任海涛, 孙冠豪. 完善高校学生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J]. 思想理

论教育, 2017(5): 95-101. 

[15] 王斐, 冯国营, 刘敏. 大学生权利及其保护研究——基于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思考[J]. 青少

年学刊, 2018(1): 43-4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39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Reform and Innovation Path of Student Affairs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Student-Oriented Concep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内涵和基本观点
	2.1. 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内涵
	2.2. 以生为本理念的基本观点
	2.2.1. 立足于学生，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2.2.2. 着眼于学生，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2.2.3. 服务于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
	3.1. 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方面
	3.2. 在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方面
	3.3. 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

	4. 以生为本理念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
	4.1. 突出学生主体，强化服务理念和更加注重学生自我管理
	4.2. 继续完善学生权益，构建完整的体系化的制度保障
	4.3. 进一步优化学生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 结语
	参考文献

